
附件 5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2025“卓越材化人”年度人物 

评选条件（教师组） 
 

一、基本条件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自觉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坚持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师德师风好，乐于奉献，

为人公道正派，作风优良；模范遵守和执行学校、学院各项

管理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到任何处分。 

3.热爱学校和学院，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积极参与校院工作，主动投身校院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4.一般应在本院工作满三年，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均应

在合格及以上，无任何教学事故。业绩突出的可放宽至两年

（截止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具体条件 

（一）教书育人类 

1.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有良好的师德

师风，精于教学，悉心育人，教学效果好，受到学生的爱戴。 

2.2025 年担任本科课程主讲教师，至少主讲一门本科课

程，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实

习、创新创业、学科竞赛等。 

3.在各类教学、教改或人才培养方面有突出成绩，满足

下列条件之一： 



（1）当年作为负责人获得一项市级及以上教研教改课

题、项目，或获批校级以上一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思政

类教改项目。 

（2）当年参加教学竞赛获校级二等奖及以上或省级三

等奖及以上。 

（3）当年作为负责人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曾

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排名不限）。 

（4）当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教研论文一篇及以上。 

（5）当年在学校认定的出版社出版教材（独作或排名

第一）。 

（6）当年指导本科生或研究生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毕

业论文。 

4.教学效果优秀，当年至少有一门主讲课程的学生评价

分数在学院排前 50%。 

5.当年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或者参与各类创新创业

活动，获得校级以上奖励。 

（二）科研育人类 

1.热爱科学研究，潜心钻研，具有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

有良好的学术道德，无学术不端行为。 

2.科研业绩突出，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且具有下列

条件之一： 

（1）当年作为负责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

或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 

（2）当年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3）当年在学校认定的刊物上发表中科院一区学术论

文（排名第一或通讯作者）。 



（4）当年在学校认定的出版社出版著作（独著或排名

第一）。 

（5）以第一发明人授权的发明专利当年实现成果转化

总额达 20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到账经费 30 万及以上。 

3.当年指导的研究生成功考取博士研究生；或指导的研

究生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毕业生；或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

竞赛或者参与各类创新创业活动，获得校级以上奖励。 

（三）管理育人类 

1.评选对象应为综合办、教务科、学科平台办、学工办

（团委）工作人员、实验室管理人员。 

2.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能认真

落实学校、学院各项日常管理工作要求，工作积极主动，认

真负责，在校院事业发展、师生服务方面有突出业绩，深得

师生好评。 

3.认真负责，乐于助人，积极参与校院各项工作，积极

开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行政服务、学生管理

指导、实验室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学校、学院下达的各项

考核指标位居学校、学院前列；当年无三级以上安全稳定责

任事故及违规违纪现象。 

4.工作表现得到学院师生高度认可，当年获得过校级及

以上先进荣誉称号优先。 

三、其他说明 

1.所有成果均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共同一

作或共同通讯的成果只能一人作为参评条件使用。 

2.参评教师同一人只能参评一个荣誉（提名奖获得者除

外）。 


